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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 
 

政府補助計畫宣導說明會 

主管(執行)機關：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

計畫辦公室執行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

報   告   人  ：洪美琪 

全程禁止攝影/錄音  敬請配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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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畫 目 的 

       激勵全國廠商投入設備前瞻技術之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。 
01 

推動製程設備產業上下游自發性整合 

與投入提升製程零組件前瞻技術。 
02 

促進產業轉型與技術升級，提升製程設備價值。 03 

強化產學合作，提升國家產業競爭力及自主性。 04 

提升國內製程設備之接受度與使用率。 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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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畫 精 神 

硬體研發產出 

(設備、技術) 

軟性研發產出 

(人才、專利) 

結合雙方效益 (軟硬並重) ，提升廠商競爭優勢。 

 

高科技設備前瞻
技 術 發 展 計 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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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適用對象說明（第4條） 

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

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

財務狀況需符合： 

1.淨值達實收資本額1/2 

2.最近1年無退票紀錄者  

國內設有研究發展部門
並能培訓研發技術人才  

全國廠商 
公司組織圖中列明 
並簡要列舉相關 

研發人員學經歷資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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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補助範圍(第6條) 

計畫研究發展應用範圍 

光電領域 精密機械領域 

半導體領域 

太陽能領域 
生物科技領域 

其他領域 

設備模組或 

關鍵性零組件
技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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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設備技術開
發計畫 

製程設備技術開
發計畫 

封裝設備技術開
發計畫 

測試設備技術開
發計畫 

如IC載板設計、晶圓切割技術、
絕緣層包覆銲線技術、嵌入式晶
片封裝、薄膜封裝等等 

如特用化製程技術、微影技術、
薄膜沉積、精密定位/對位系統等
等 

如奈米材料、太陽能及光電材料、
半導體材料成長、設備製程技術
等等 

如材料特性分析、元件特性分析
、AOI檢測設備檢測、自動化整合
系統等等 

高
科
技
設
備
前
瞻
技
術
發
展
計
畫 

計畫補助範圍(第6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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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

以產業界為主體與學研單位共同申請（第5條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模式一 委託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研發 

模式二 
延攬學術研究機構人員任職或兼職，擔 

任所申請計畫之共(協)同主持人(應含括 

整個計畫期程) 

模式三 
結合學術單位進行設備研發創新之 

關鍵性技術 

模式四 
提供研發工作機會予國內大學，並 

共同從事研發計畫 
可複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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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

計畫費用（第15條） 

計畫執行人員人事費 

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

設備使用及維護費 

其他費用 

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費 (不得低於總補助款 20%) 

培訓研發人才經費 (不得低於總補助款1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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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補助額度與規定（第10條） 

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

補助額度＜計畫總經費50% 

三年期計畫總補助金額以1,000萬元以上為原則  

培育研發人才經費不得低於總補助額度10％ 

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費不得低於總補助額度20％， 

且不涵蓋培育研發人才經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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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

計畫審查要點（第13條） 

 技術審查 
 

• 設備技術、功能規格 

• 技術移轉、研發能力 

• 同類型計畫審查 

• 計畫完整性、系統性 

• 技術生根原則 

• 過去研發績效 

財務審查 
 

• 公司財務狀況 

• 經費編列合理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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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約及撥款作業 

計畫核定後1個月內 

 

簽約公文 

契約書一式8份 

修正後計畫書 

 

 

簽約 

    

 

    

接受補助之申請機構 

應設立補助款專戶， 

並單獨設帳。 

 

 

 

設立專戶 

計畫簽約後15天內 

 

請款公文 

收據(或免稅發票)  

補助款歲出預算 

  分配表  

銀行履約保證金 

  保證書或銀行本票 

  (二擇一) 

請領第一期款 

簽約程序要點（第14條） 

 

核准廠商作業手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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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蹤考核（第18條）  

 每季填報該執行工作報告及經費動支明細表等表單1式6份 

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

期中查訪 每年7、8月進行 

年度查訪 每年1、2月進行 

不定期查訪 未能按計畫執行或經費動支異常  

查核小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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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

補助金額相關規定（第16條） 
 

實際執行進度達預定工作進度85%，累計撥付之補
助款動支進度需達80%以上，始能申請撥付次期補
助款。 

 

補助款提撥依據契約書（計畫書）內補助款歲出
預算分配表以預付分期付款方式撥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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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

申請機構其他規定（第19條） 
 

廠商對計畫有說明與答覆之義務 
•廠商對查訪小組、計畫辦公室及管理局有說明答覆之義務 

 

定期提出工作報告及各項經費使用明細 
• 經核准後依期程辦理撥付款項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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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機構非經主管機關專案核准，計畫開發 
  設備技術於完成日起二年內不得將所開發 
  之設備技術移轉臺灣地區境外。 
 
 

違反前項規定者，執行機關 
•得終止本計畫其餘補助契約 

•並得不再受理該申請機構補助計畫之申請 

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

 計畫應特別注意事項(開發設備技術移轉規定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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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發成果歸屬申請機構或其委託合作研發之學
術單位所有，得由雙方協議，並納入契約執行。 

申請機構與其委託合作研發之學術單位對研發       
成果負管理及運用之責，依科學技術基本法、政 
  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其 
  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 

研發成果歸屬規定（第23條） 

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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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會計注意事項 
 

一、注意本計畫經費核銷之原始憑證日期皆須在

本計畫執行期程內；為本計畫而與其他相關機

構團體或個人而簽定合約者亦同。 
 

二、合作廠商及學研單位，其經費核銷之原始憑

證日期均須在執行期程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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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費(計畫執行人員) 

消耗性器材及原材料費 

設備使用及維護費 

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費 

其他費用 

01 

02 

03 

04 

05 

培訓研發人才經費 06 

一級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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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級科目 

(

計
畫
執
行
人
員
人
事
費)

 

 
 
 

人  

事 
 
 

費 

二級科目 

1.研發人員薪資 

編列原則 

 

 研發人員薪資 
1、本（底）薪(含相類似之固定現金

給付項目) 

2、主管加給 

3、職務加給或技術津貼 

4、獎金(1.5個月年終獎金-含三節獎

金） 

5、加班費 

◎不含非固定薪資(例如：績效獎金)、

勞健保、退休金等。 

◎顧問及專家不得支領膳雜交通費 

2.專家顧問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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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
耗
性
器
材
及
原
材
料
費 

二級科目 

1.消耗性器材費  

--耗材 

2.原材料費  
--原料、物料 

編列原則 

 

 1、不含模具、冶具、夾具等屬固定

資產之設備。 

2、請至少詳列材料費(總金額)中70%

之項目。 

3、申請計畫屬產品開發類方可編列

PILOT RUN(小量試產)費用，小量試

產費用與研發階段所需費用應分開編

列；補助款與自籌款須分開編列。 

 

 

一級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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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備
使
用
費
及
維
護
費 

二級科目 

1.設備使用費   
  ◎資本租賃可攤

提設備使用

費—資本租賃

相關規定請參

考「財務會計

準則公報 - 第

2號」 

2.設備維護費 

編列原則 

 

 

一、設備使用費 

1、機器、儀器設備、雜項購置。 

(1)新設備每月使用費： 

     C=(單套購置金額A*套數B)/60 

(2)既有設備每月使用費： 

     C=0.2A*B/12 

2、委外測試費 

3、PILOT RUN(小量試產)設備使用費 

二、設備維護費 

1、設備於保固期間內不得再編列設備

維護費。 

2、未簽訂維護合約之設備，每年維護

費不得超過該設備購入成本之5%。 

   

一級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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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
託
學
術
機
構
研
究
費 

二級科目 

1.人事費                   

2.臨時人員費用 

3.設備租用費 

4.設備維護費 

5.文具費 

6.消耗器材及材料費 

7.國內差旅費 

8.國外差旅費 

9.其他計畫研究費用 

10.雜費 

11.技術授權費 

12.專利費用 

13.行政管理費 

編列原則 

 

 
1、委託學術研究機構、單位專案

研究費用(不包含設備與軟體採購)，

應占總補助20%以上。 

2、差旅費僅可報支交通費。 

3、人事費不補助勞健保及勞退金

費用。 

4、行政管理費：佔本科目之10%為

上限。 

5、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費必須於結

案查訪前完成付款。 

6、委託學術研究費核銷經費以稅

後總額計。 

 

一級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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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他
費
用 

二級科目 

1.文具費   

2.郵電費  

3.國內差旅費  

4.國外差旅費  

5.印刷裝訂費 

6.資料蒐集及調查費 

7.計算機及貴重儀器使

用費 

8.相關儀器保險費 

9.雜費 

10.技術授權費 

11.專利費用 

編列原則 

 

 

1、差旅費依「政府機關國內(外)出差

旅費報支要點」編列，僅可報支交通

費。國外交通費得補助項目為飛機、

船舶。 

2、計算機及貴重儀器使用費：指超級

電腦，專供大型運算＆ S min500mips

以上之計算機使用費，或研發計畫核

心儀器，具有價格昂貴&需專業人士操

作之儀器使用費。相關儀器保險費：

貴重儀器之保險費。 

3、雜費指誤餐費(新台幣80元/人)、

運費及行政庶務所需耗材等。 

一級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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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
訓
研
發
人
才
經
費 

二級科目 

1.場地費 

2.設備租用費 

3.講師鐘點費 

4.講師交通費 

5.國內交通費 

6.國外交通費 

7.文具費 

8.消耗器材及材料費 

9.雜費 

 

編列原則 

 

 
1、培訓研發人才經費應占總補助

10％以上。 

2、培訓所需場地費（自有場地不

可申請補助）。 

3、雜費：會場地佈置、影印、教

材印製費、稿費、國內外研習或研

討會等活動之報名費等。 

 

◎不得編列人事費 

一級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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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計畫助益 
55.9% 

 76.5% 

 97.1% 

 91.2% 

 88.2% 

 73.5% 

自創公司品牌 

提高公司產值 

降低生產成本 

提升自製率及設備國產化 

達到國外相同技術水準 

提高設備市佔率 

 94.1% 

 55.9% 

 38.2% 

 29.4% 

產生新學研合作團隊 

開發新製程 

發展其他衍生產品 

引發設備降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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激勵全國廠商投入設備前瞻技術研

究，提升產業專利研發能量。 

強化產學合作及資源整合，提

升國家產業競爭力及自主性 。 

推動產業上下游自發性整合，自

主投入前瞻技術研發。 

促進產業轉型與技術升級，

提昇製程設備價值。 

提升國內高科技產業設備

之自製率與使用率。 

鼓勵產學共同培育未來產

業人才。 

  

軟

實

力

.    PROFIT 

  

硬

實

力

.    

target 

高科技產

業技術生

根與升級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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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網站 (http://www.hted.ncnu.edu.tw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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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申請 
 

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 (http://www.hted.ncnu.edu.tw/) 
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計畫辦公室(中科管理局7樓） 
聯絡方式        04-25607948 (分機-11～20) 
傳真號碼        04-25608407 
服務信箱        htservice@ncnu.edu.tw 
 

中科管理局 
聯絡方式        04-25658588 
 

投 資 組        王宏元組長 (分機 7301)   
                張永銓科長 (分機 7321)  
                盧素璧小姐 (分機 7325) 

http://www.hted.ncnu.edu.tw/
mailto:htservice@ncnu.edu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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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Q & A 時間 

 


